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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劃定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二小段 671-6地號等 52

筆土地為更新地區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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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2、926、926-1、926-2、927、927-1、927-2、

928、930、931、931 -1、931-2、931-7、931-8、

931-9、932、932-1、932-4、933、934、934-3、

935-1地號等 52筆土地。 

計畫面積：26,047.65平方公尺。 

類    別：擬定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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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緣起及目的 

南港區過去以工業發展為主，隨 90年代鐵路地下化後，舊

有鐵道沿線周邊配合市府重大公共建設而歷經產業轉型，逐步

建構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南港展覽館及三鐵共構之南港車站等，

形成本市東區商業、文化及交通之重要節點。為持續發展南港

地區，本市以東區門戶再生計畫賦予該地區新興角色，並以南

港車站為中心，打造三鐵共構之交通節點。另外，更進一步規

劃南港生技園區，藉由發展完整交通連通系統，以串連周邊策

略地區，如南港經貿園區、生技中心與中央研究院等，用以整

合研發及相關產業資源，帶動南港地區整體環境發展。  

 本案都市更新地區劃定範圍(以下簡稱本更新地區) 位於

南港車站東側，全區皆為公有土地，目前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

理局所管有。本更新地區位於東區門戶計畫中之核心節點，肩

負強化交通樞紐及驅動生技產業聚落之功能。因此，本府前於

104年 12月 4日與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簽訂合作意向書，於

本更新地區結合交通、商場、會展空間，形成兼具「交通轉運」、

「國際會展中心」及「購物商場」綜效之複合體，並期望藉由

整合大規模公有土地，以紓解臺北車站、轉運站交通流量，並

帶動周邊產業串連再發展，創造公有土地活化、便利交通、產

業發展三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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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更新地區範圍 

本更新地區位於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以北、忠孝東

路七段 415 巷以東、市民大道八段以南及忠孝東路七段 487 巷

以西所圍街廓範圍內。 

計畫範圍包括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二小段 671-6、671-9、

672-19、671-20、672-43、919、919-1、920、920-1、920-6、

920-7、920-8、920-9、921、921-1、921-2、921-3、920-9、

921、921-1、921-2、921-3、922、922-1、923、923-1、923-2、

923-3、924、925、925-1、925-2、926、926-1、926-2、927、

927-1、927-2、928、930、931、931-1、931-2、931-7、931-8、

931-9、932、932-1、932-4、933、934、934-3、935-1地號等

52筆土地，土地面積計 26,047.65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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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地區現況 

ㄧ、歷史背景與沿革 

本更新地區位處於本市南港車站東側，早期部分土地為南

港鐵道，及作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使用。南港車站自

1899 年設站，並命名為南港乘降場，原車站旁設有煤炭堆貨場

與砂石堆貨場，並陸續興建通往臺灣肥料公司南港廠、僑泰興

麵粉廠與聯華麵粉廠等交通支線。另自 1988 年起，為配合松山

南港鐵路地下化工程專案將沿線軌道全面地下化；及 2011 年南

港車站本站向東連結捷運南港展覽館站之捷運共構工程，本更

新地區地下層目前鋪設有捷運板南線及臺、高鐵鐵路等地下軌

道。 

二、都市計畫 

本更新地區為於本府 97 年 2 月 26 日府都規字第

09730021500 號公告之「擬定臺北市原南港臺鐵貨運站、中華

電信南港機房及附近地區公園用地（供流行音樂中心使用）暨

南港車站東側商業區細部計畫案」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為第

三種商業區(特)，建蔽率 65%、法定容積率 560%。 

本更新地區範圍歷年都市計畫發布情形如下表 2 所示。另

為維護上開都市計畫範圍內良好之環境品質，另於 98 年 11 月

17日府都規字第 09804811300號公告訂定「修訂臺北市原南港

臺鐵貨運站、中華電信南港機房及附近地區公園用地（供流行

音樂中心使用）暨南港車站東側商業區細部計畫案都市設計管

制要點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5%A4%E7%82%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8%82%A5%E6%96%99%E5%85%AC%E5%8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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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地使用分區一覽表 

備註:本表土地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土地登記謄本記載內容為準。 

 

表 2  歷年都市計畫案一覽表 

都市計畫案名 公告日期及文號 

擬訂南港內湖兩地區主要計畫案 民國58年8月22日府工二字第44104號 

修訂南港區基隆河以南，臺北縣市界

以西，中南公園以北，惠民街以東附

近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民國71年4月28日府工二字第13433號 

為臺北市區鐵路地下化南港站場改善

工程變更研究院路至向陽路間鐵路沿

線都市計畫案 

民國73年3月30號府工二字第10112號 

修訂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

農業區除外）計畫（通盤檢討）案 

民 國 79 年 09 月 13 日 府 工 二 字 第

79049926號 

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

討)計畫案 

民 國 84 年 09 月 27 日 府 都 二 字 第

84064377號 

變更臺北市鐵路地下化南港專案工程

都市計畫案 

民 國 90 年 9 月 13 日 府 都 二 字 第

9010982900號 

修訂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

畫)通盤檢討案 

民 國 90 年 9 月 28 日 府 都 二 字 第

9010582400號 

變更臺北市原南港臺鐵貨運站交通用

地、商業區、中華電信南港機房電信

民 國 97 年 01 月 14 日 府 都 規 字 第

09700085400號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 建蔽率(％) 容積率(％) 
法定建築樓地板 

面積(㎡) 

第三種商業區(特) 26,047.65 65% 560% 145,866.84 

總計 26,047.65 - - 145,86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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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案名 公告日期及文號 

用地及毗鄰工業區為公園用地（供流

行音樂中心使用）暨變更南港車站東

側學校用地為商業區主要計畫案 

擬定臺北市原南港臺鐵貨運站、中華

電信南港機房及附近地區公園用地

（供流行音樂中心使用）暨南港車站

東側商業區細部計畫案 

民 國 97 年 02 月 26 日 府 都 規 字 第

09730021500號 

修訂臺北市原南港臺鐵貨運站、中華

電信南港機房及附近地區公園用地

（供流行音樂中心使用）暨南港車站

東側商業區細部計畫案都市設計管制

要點案 

民 國 98 年 11 月 17 日 府 都 規 字 第

09804811300號 

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

地主要計畫案 

民 國 101 年 04 月 10 日 府 都 規 字 第

10100985700號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

地細部計畫案 

民 國 101 年 05 月 15 日 府 都 規 字 第

10131754300號 

三、土地及建物權屬 

(一)土地權屬 

本更新地區範圍內公有土地比例為 100%，目前皆由交通

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管有。 

(二)建物權屬 

更新地區內現無合法建築物。 

四、土地及建物使用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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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更新地區範圍內土地目前係由臺灣鐵路管理局堆置資

材使用，除西北角有一組合屋式構造物外，其餘土地皆為閒

置空地。 

(二)建築物使用現況 

本更新地區範圍西北角尚有1棟3層樓之組合屋式構造物。 

 (三)周邊土地使用現況 

本更新地區位於南港地區中心位置，周邊土地使用多元，

包含商業、工業、住宅區及學校、機關用地等。其中，本基

地 500公尺範圍內主要公共設施包括：交通用地五處(臺、高

鐵南港站、捷運板南線南港站、興中立體停車場及南港轉運

站)、機關用地六處(臺北市南港區行政中心、南港消防局、

南港派出所、南港圖書館、變電站及忠孝營區)、學校用地三

處(南港高工、育成高中及南港國小)、公園一處(南興公園)。 

四、交通系統現況 

 (一)大眾運輸系統 

本更新地區周邊大眾運輸服務包含捷運及公車系統。捷

運方面，計畫區緊鄰捷運南港站，且南港站為高鐵、臺鐵及

捷運共構之車站型式。公車站牌方面，計畫區南側忠孝東路

七段站牌為工程營產中心站，向東向西分別為國家文官培訓

所站及捷運南港站。 

本更新地區周邊 500 公尺內共設置 2 處公共自行車租借

站(YouBike)供市民使用，分別為南港車站及南港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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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系統 

本更新地區周邊主要道路為忠孝東路七段(30 公尺)及

市民大道八段(20公尺)，次要道路包含經貿二路(50公尺)、

研究院路(27公尺)及南港路(20公尺)。計畫區沿忠孝東路往

西可至台北車站；往北銜接環東快速道路可達內湖區；往東

經南港路可達汐止區，及連結國道 3 號可達基隆及宜蘭等其

他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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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劃定更新地區及其劃定基準 

ㄧ、劃定更新地區 

南港區過去以工業發展為主，隨 90年代鐵路地下化後，舊

有鐵道沿線周邊配合市府重大公共建設而歷經產業轉型，逐步

建構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南港展覽館及三鐵共構之南港車站等，

形成本市東區商業、文化及交通之重要節點。另為持續發展南

港地區，並形塑大臺北地區良善住、商環境，本市以東區門戶

再生計畫賦予該地區新興角色。前開計畫目標除著重以南港區

作為臺北東區發展之核心外，並以南港車站為中心，打造四鐵

共構之轉運站。另外，更進一步規劃南港生技園區，並藉由發

展完整交通連通系統，以串連周邊策略地區，如南港經貿園區、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與中央研究院等，用以整合研發及相關產業

資源，帶動南港地區整體環境發展。  

本案都市更新地區劃定範圍位於南港車站東側，全區皆為

公有土地，目前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所管有。本更新地區

於上開東區門戶計畫中，位處重要節點，肩負強化交通樞紐及

驅動生技產業聚落之功能。因此，本府前於 104年 12月 4日與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簽訂合作意向書，於本更新地區結合交

通、商場、會展空間，形成兼具「交通轉運」、「國際會展中心」

及「購物商場」綜效之複合體，並期望藉由整合大規模公有土

地，以紓解臺北車站、轉運站交通流量，並帶動周邊產業串連

再發展，創造公有土地活化、便利交通、產業發展三贏策略。 

二、劃定基準 

本更新地區為配合本府東區門戶之重大建設計畫，更新後

將於本計畫範圍內「交通轉運」、「國際會展中心」及「購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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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綜效之複合體，爰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

定，辦理劃定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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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基本目標與策略 

一、目標 

(一)  為臺北市東區門戶計畫完整南港車站東側轉運站功能。 

(二)  配合本府產業政策，強化與周邊產業之連結，促進南港地

區發展。 

(三)  活化國有土地，提升土地利用效益，並強化地區生活機

能。 

(四)  提供舒適、安全之交通轉乘空間及基地周邊人行空間。 

 

二、策略 

(一)  透過公辦都更方式引入民間資源，於本基地提供交通轉運

設施，並設置至少 23席上、下客月臺與 13席備用停車位。

另配合南港地區會展中心機能於本基地內提供會展服務

設施。 

(二)  強化三鐵共構車站中心機能，於本基地內提供商業設施使

用，以提升整體公有土地使用效益。 

(三)  配合東區門戶計畫之立體連通系統規劃，利用 2樓連通道

以空橋方式串連南港轉運站東站至本基地，使整體轉乘交

通動線具連貫性。 

(四)  街廓沿街面南側、北側及西側退縮留設 5公尺以上之人行

步道，東側退縮留設 2.5公尺以上之人行步道，臨變電所

側留設 5公尺以上之人行步道，並於東北及西南側各集中

留設 500公尺開放空間，以強化交通轉運站與周邊既有人

行空間之串連，供人行及自行車使用。另於基地西側忠孝

東路七段 415 巷退縮一個車道寬，作為大客車專用車道，

避免增加周邊交通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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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土地使用計畫及整體環境規劃構想 

一、土地使用計畫 

本更新地區之使用計畫係配合本市東區門戶計畫、南港生

技園區發展計畫、南港車站周邊都市計畫及北臺灣生技產業聚

落發展策略等重大政策為主要依循之規劃方向，主要以提供交

通轉運功能、適宜之商業使用空間及公共空間為主，藉以提升

公有土地使用效益。 

二、公共設施改善計畫 

為提升南港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本更新地區規劃沿計

畫道路退縮無遮簷人行步道，供人行及自行車使用，並用以強

化戶外空間之連結，增加開放空間及美化環境。 

三、交通系統計畫 

南港區具有臺鐵、捷運板南線及文湖線，配合區內公車路

網，具有相當完備之公共運輸系統，於 105 年 7 月高鐵南港站

開通後，南港車站成為三鐵共構之交通轉運樞紐，未來將設置

南港轉運站，建構更為便捷之綠運輸服務路網，以減少私人運

具的使用。   

為使本更新地區與南港轉運站東、西站之轉運功能更臻完

善，未來將以區域劃分設置不同之客運路線，以區分服務客群。

其中，本更新地區規劃納入花蓮及臺東等長程、觀光路線外，

亦與臺北市西區之交九轉運站共同肩負本市中長程運輸之責任，

同時滿足本市東區民眾之運輸需求。另考量本更新地區鄰近三

鐵共構車站，未來將適度降低停車位供給，以鼓勵大眾使用運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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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體廊道系統計畫 

為配合南港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都市設計管制規劃之立體

連通系統，規劃立體廊道系統及平台與南港轉運站東站、南側

生技產業策略基地及北側 FR-1土地（僑泰興麵粉廠）串連，使

連通系統除提供人行使用及延續商業活動外，並可有效提升都

市防災救護功能。另有關立體廊道系統位置，仍須以周邊都市

計畫書所載之規劃位置為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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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質再發展 

一、發展定位 

本更新地區位處於臺北市南港區交通、產業及文化核心地

帶，過去本區以工業發展為主要目標。鐵路地下化後，南港區

產業轉型，以發展商業及生技產業聚落產業為地區再生之策略。

另本基地位於南港區四鐵共構車站旁，為強化交通轉運機能，

本更新地區更新後將提供交通轉運站及其他支援性服務業，並

配合南港展覽館、南港經貿園區及南港生技園區等計畫，規劃

國際會展中心及商業設施等使用空間。 

二、整體規劃構想 

(一)土地使用構想 

為提升區域優勢及營造良好公共空間之目的，並加強南

港車站作為北台灣生技產業聚落之交通樞紐，本更新地區更

新後將提供交通轉運功能。另為擴大車站本體之服務功能，

並將提供相應之商業設施空間予大眾使用。 

(二)建築規劃構想 

本更新地區更新後建築物將配合都市紋理規劃，另考量

其使用機能以交通轉運、會展中心及商業等綜合使用空間為

主，故建築物量體將集中留設。另考量基地南側鄰近南港山

保護區，故將透過規劃設計，維護建築物量體與南港山及周

邊整體環境之協調。更新後之建築物將朝向綠建築規劃設計，

並規劃適宜之公共設施與戶外綠化開放空間，以減少開發對

環境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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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放空間構想 

本更新地區北側地底層為臺、高鐵鐵路隧道，其上方覆

土層不足 0.15公尺，且未留設可供建築之設施，故該範圍不

宜配置建築物，將規劃作為開放空間或轉運站月台、車道備

用停車位等使用。臨周邊道路未來將規劃退縮帶狀開放空間

或廣場，除於平行沿相鄰道路進行植栽、提供夜間照明及無

障礙空間等，創造鄰里友善之開放空間外，留設連續性之人

行步道暨自行車道，並於基地西側忠孝東路七段 415 巷退縮

作為大客車專用車道，供大客車進入月台區使用，降低對周

邊交通造成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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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事業及財務計畫 

ㄧ、開發主體與開發方式 

(一)開發主體 

本更新地區範圍內公有土地均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所

管有，故為活化公有土地及促進地方再生，本府前於 104年 12

月 4 日與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簽訂「南港轉運站東站及東側

商業區土地開發計畫合作意向書」以共同合作開發南港東站及

本更新地區範圍內土地。 

(二)開發方式 

本更新地區係以公辦都市更新方式由本府與交通部臺灣鐵

路管理局共同開發，並採權利變換或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 

二、財務計畫 

本更新地區將於更新後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或設定地上權

等方式取得交通轉運站、國際會展中心等公益設施，其開闢經

費並由實施者負擔。另本更新地區倘採公辦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方式辦理時，其有關費用並須依臺北市公辦都市更新實施辦法

第 10條規定提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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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地區性公共設施用地及提供之服務性設施 

本更新地區為配合本市東區門戶計畫交通轉運、商業設施

需求及南港展覽館周邊會展空間需求，更新後建築物將規劃設

置交通轉運站、國際會展中心及商業使用空間。 

 

拾、居民參與更新意願調查 

本更新地區範圍內土地皆屬公有，目前皆為交通部臺灣鐵

路局所管有，本府業於 104年 12月 4日與交通部臺灣鐵路局簽

訂合作意向書，由該局提供土地，本府辦理規劃開發、興建及

後續招商與委託營運管理等事項，以共同推動南港地區的發

展。 

另本更新地區所在街廓範圍東南角為臺灣電力公司管理之

變電所用地(南港區南港段二小段 920-3 及 921-4，面積共計

2,065平方公尺)，應保持原變電所使用，不宜納入本更新地區

範圍內，故無辦理鄰地更新意願調查之需要。 

 

拾壹、其他 

ㄧ、本更新地區需經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始得依法申請發照建築。 

二、本更新地區地下層鋪設有捷運及臺、高鐵鐵路軌道，有關建築設

計規範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另於申請建造執照時，依規定須就施

工工程時是否影響捷運隧道等情形，提出影響評估報告並提送本

府捷運工程局審查。 

三、本都市更新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都市計畫及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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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及處理情形 

一、本案經 105 年 8 月 25 日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94 次委員會決

議:本案依以下幾點及本次會議所送補充資料及修正對照表內容

修正通過。 

(一)應整體考量未來區域性交通量(包括由南港轉運至其他縣市

之交通量)如何因應並納入計畫書中表述。另本地區之優點

為鄰近高鐵站及捷運站，故應適當限制其停車位供給量。 

(二)基地與周邊區之立體廊道系統及平台應有整體規劃 。 

(三)基地南側山脈水路請納入後續基地規劃考量。 

二、處理情形 

(一)有關交通檢討，業納入計畫書第 11 頁、三、交通系統計畫

內修正說明；另有關立體廊道系統整體規畫部分，亦納入計

畫書第 12 頁、四、立體廊道系統計畫內檢討說明；至基地

南側山脈水路之檢討，則納入計畫書第 13 頁、(二)建築規

劃構想修正說明，並配合修正第 25 頁、圖 8 之立體廊道連

通位置。 

(二)本計畫案業依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事項修正計畫書、圖

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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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更新地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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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更新地區範圍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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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更新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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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更新地區及周邊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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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更新地區周邊交通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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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更新地區周邊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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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更新地區權屬分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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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更新地區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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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南港轉運站東站及東側商業區土地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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